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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财政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框架协议

采购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县（市、区）财政局，雄安新区改发

局，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购人：

框架协议采购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政府

采购交易机制的改革创新，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优

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为规范多频次、小额度采购

活动，提升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质效，根据《政府采购框架协

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110 号，以下简称《办

法》），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全省框架协议采购工作

通知如下：

一、鼓励开展联合采购

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适用于技术、服务等标准明确、统一，需

要多次重复采购的货物和服务。鼓励各地、有关部门开展联合采

购，充分发挥带量采购规模效应，切实降低征集成本和供应商响

应成本，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一）全省联动框架协议采购。对于没有地域限制，适合全

省联动的河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内品目分批次实施框架协议采



购，确定省级或市级集中采购机构作为牵头征集人（以下统称“征

集人”）统一采购，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已实行全省联动框架

协议采购的品目，各地、各部门应当直接采用全省联动框架协议

入围结果（已实施批量集中采购的除外）。

已开展或正在征集中的品目：服务器、台式计算机、便携式

计算机、复印机、多功能一体机、触控一体机、A3 黑白打印机、

A3 彩色打印机、A4 黑白打印机、A4 彩色打印机、3D 打印机、

扫描仪、空调机、基础软件等。

2025 年拟新增的品目：乘用车（轿车、越野车、小型客车、

中型客车、大型客车、其他乘用车）、电梯、家具（办公桌、会

议桌、茶几、办公椅、会议椅、三人沙发、单人沙发、书柜、文

件柜、保密柜）等。

（二）区域联动框架协议采购。对于有地域限制的集中采购

目录内品目，鼓励开展区域联动框架协议，包括：保安服务、软

件开发服务（基础软件开发服务、支撑软件开发服务、通用应用

软件开发服务、行业应用软件开发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服务、

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服务）、云计算服务、运行维护服务（基础环

境运维服务、硬件运维服务、软件运维服务、安全运维服务、其

他运行维护服务）、网络接入服务、财产保险服务、物业管理服

务、印刷服务（单证印刷服务、票据印刷服务、其他印刷服务）、

维修和保养服务（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车辆加油、添加燃料服

务）等。



（三）京津冀联动框架协议采购。根据京津冀政府采购协同

发展工作推进情况，2024 年度津冀拟探索开展碎纸机、复印纸等

品目的跨省联动框架协议采购。后续将视情况拓展其他品目。

二、规范框架协议采购主体

集中采购目录以内品目以及与之配套的必要耗材、配件等，

采用框架协议采购的，各级集采机构为征集人，负责征集程序和

订立框架协议。 集中采购目录以外品目采用框架协议采购的，各

主管预算单位为征集人，负责征集程序和订立框架协议。其他预

算单位确有需要的，经其主管预算单位批准，可以采用框架协议

采购方式采购。

三、严格框架协议征集范围

各级集采机构、主管预算单位应当严格控制框架协议征集范

围。对符合《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范围内的

项目，单笔采购金额达到采购限额标准的，采购人应当归集采购

需求，形成单一项目进行采购，不得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

四、落实采购主体责任

集中采购机构、主管预算单位、采购人应当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框架协议采购内控制度，加强采购需求管理和资产

管理，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依法签订框架协议，规范合同授

予，强化履约管理，严禁超预算、超标准采购或者利用框架协议

进行虚假交易，依法妥善处理供应商询问和质疑。

五、规范采购过程



一是实行电子化采购。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必须实行电子化采

购。全省联动框架协议第一阶段入围征集和第二阶段确定成交供

应商等全过程采购活动，统一使用省级框架协议系统。二是加强

需求管理。征集人应当加强采购需求管理，依法开展需求调查，

综合考虑框架协议品目同类产品（服务）历史成交价格、市场调

查和采购人需求情况，合理确定采购包和最高限制单价。三是严

格框架协议采购程序。征集人应当严格实施“以封闭式框架协议

和价格优先法为主”的基本原则，不得超出法定适用情形违规采

用开放式框架协议、质量优先法。征集人应当拟定采购方案，报

本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实施，同时抄送省财政厅。四是加强供应商

管理。征集人应当加强入围供应商管理，按照征集文件规定清退

被解除框架协议或不符合要求的入围供应商。被清退的入围供应

商不得参加同一封闭式框架协议补充征集，或者重新申请加入同

一开放式框架协议，其委托的代理商不得继续使用该入围供应商

的入围产品参与第二阶段合同授予。五是规范入围结果应用。已

开展框架协议采购的，采购人应当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规则，在入

围供应商范围内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入围产品（服务）不

能满足采购需求的，采购人按照内控制度进行采购，并留存相关

档案。六是合同纠纷处理。采购人、供应商在合同履行、验收、

资金支付等方面出现纠纷的，原则上由征集人负责协调处理。全

省联动框架协议产生纠纷的，由采购人同级集中采购机构协调处

理。无法调解处理的，采购人、供应商可根据合同约定和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理。



六、加强价格监测

征集人负责组织对入围产品（服务）进行价格监测，包括合

理确定第一阶段最高限价和监测第二阶段成交价格。发现价格明

显异常的，应当及时督促入围供应商核实调整。入围供应商应当

及时作出合理说明或者调减产品（服务）价格。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理解框架协议采购的内在要求，准确把

握框架协议的适用情形，规范实施框架协议电子化采购，确保依

法依规开展框架协议采购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单

位，加大对框架协议采购的监督指导力度，加强工作统筹组织，

建立健全本地区框架协议采购运行保障工作机制，依法处理供应

商投诉和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附件：采购人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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